
2018 年度中央企业办社会职能情况表编制说明

一、工作依据

《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

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19 号）

二、有关指标解释：

1.企业办社会机构数量情况（个）：指由集团本级及所属各级子公司投资设

立、管理或发放补贴补助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没有直接关系、承担政府公共管理服

务职能及社会公益性质的服务单位机构。办社会机构以所服务的法人企业为单位

统计，可以独立或不独立核算，对非独立核算的单位，应对收入、支出、净利润、

总资产、净资产等指标尽可能准确区分，办社会机构之间有隶属关系或产权关系

的，如小学既有服务于母公司的本校，也有服务于子公司的分校，应分别统计。

以当年年末数为准。其中：

（1）教育机构指实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中

学、普通高校、职业教育学校、技工学校等，不包括服务于本企业的培训中心。

（2）医疗机构指企业所办医院、妇幼保健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

卫生所（医务院、保健站、卫生室）、急救中心等。

（3）市政机构指负责管理维护厂区外道路、桥梁、公园等市政设施的机构。

（4）社区管理机构指国有企业承担的履行政府公共管理服务职能的社区管

理机构和组织，包括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

（5）离退休人员管理机构指专门为离退休人员提供服务的管理机构，服务

对象全部或大部分为本企业离退休人员。主要面向社会群众提供服务的，归入社

区管理机构统计。对于以企业部门形式存在的离退休管理机构，纳入本表统计范

围。

（6）供电、供水、供热、供气及物业管理机构。供电、供水、供热、供气

机构指为企业职工家属区提供供电、供水、供热、供气管理服务的机构；物业管

理机构指为职工家属区的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场地等进行维修、养护、管理，

提供小区物业服务的机构。

2.在职职工人数情况（人）：指与机构以劳动合同等形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正

式职工，不包括外聘人员。



3.收入情况（元）：指当年全部收入，包括收费、捐赠、财政拨款、企业经

费补助等各种渠道的收入。其中，企业经费补助额包括企业提供的现金补贴、减

免费用、主办企业垫支费用等。

4.支出情况（元）：指当年全部支出，包括人员费用支出、办公费用支出、

项目费用支出等各类支出。

5.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情况（户）：指企业自办的、提供水电气热和物

业管理服务涉及的职工家属区户数。

6.仍由企业管理的离退休人员数量：尚未移交街道和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

相关管理服务工作仍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离退休人员的数量。

7.其他问题的说明：如果企业设立的某机构同时承担多项职能，按承担的最

主要职能填列到相关机构，不分别填列。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亚坤 联系电话：63193707


